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46號

抗  告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鄧文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王子文律師

            陳怡彤律師

            陳明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被告違反保險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

華民國114年1月24日所為具保裁定（109年度金重訴字第38號、1

10年度金重訴字第25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被告鄧文聰因違反保險法等案件，檢察官

起訴，經原審訊問後，認涉犯保險法第168條之2第1項後段

之特別背信罪，犯罪嫌疑重大；且被告本案所犯係最輕本刑

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犯罪所得達新臺幣（下同）上億

元，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重刑可期，綜合研判被告之社

經地位、經濟能力、疑有海外資產等情，有相當理由足認被

告面臨未來之重刑風險，傾力逃匿境外以規避審判及刑罰執

行之可能性甚高，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然審酌被告另

案違反保險法等案件（經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7年，下稱前

案）自民國106年12月20日起入監執行，嗣於113年12月6日

經法務部矯正署以其罹患肺癌為由，核准、展延保外醫治至

114年4月5日，被告於保外就醫期間，尚能遵期到庭，未見

有刻意拖延訴訟之情，考量被告仍有持續就醫回診之需求，

有其提出醫院檢驗及預約單可稽，得以命被告提出保證金具

保，並限制住居及限制出境、出海，以電子腳環監控之科技

設備監控並定期報到，確保後續審判、執行程序之順利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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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爰裁定被告提出600萬元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

限制住居於其自陳之處所，及限制出境、出海，暨於限制出

境、出海期間內接受電子腳環監控，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3時

之間需至原審法院法警室報到，每日晚間7時30分起至9時止

需持用專用手機拍攝自己面部照片並同步傳送至科技設備監

控中心之方式，定期向法院報到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准予被告以3億元（按：應為600萬

元）具保，未審酌被告前案經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27年之重

刑，目前保外就醫而出監；本案所涉2起犯罪所得均達10億

元以上，屬法定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被告目前尚有

逾10年之殘刑未執行，基於趨吉避凶，不甘受罰之人性，自

有更為強烈之逃亡動機。又被告曾有多明尼加及布吉納法索

之外國國籍，至今對其所持有之外國護照狀況仍有隱匿之

情，其子亦具有外國籍，被告實有藉此依親而久住國外之可

能。況被告長年在大陸地區經商事業資產規模高達數百億

元，又與大陸地區高官政要關係良好，一旦潛逃大陸地區可

安心久住，且在新加坡、香港等處均開設銀行帳戶，亦具在

國外久住之財力。本案羈押被告實有其必要性，並符合比例

原則，原裁定僅以400萬元（按：應為600萬元）准予被告具

保，尚難認可達到羈押所欲達成之保全被告目的。請撤銷原

裁定，發回原審更為適法裁定等語。

三、按具保、責付、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及科技設備監控

等，俱屬免予執行羈押或停止繼續執行羈押之替代處分，亦

即係屬羈押「原因」存在，但無羈押「必要」之替代處分。

所謂羈押「必要」，應由法院就具體個案，依職權衡酌是否

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等為準據，因

此，被告縱屬犯罪嫌疑重大，且具有法定羈押原因，若依比

例原則判斷並無羈押必要者，自得改以其他干預被告權利較

為輕微之強制處分，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具保、責付、限

制住居等規定，均本此意旨而設。又有無羈押「必要」，得

否以其他方式替代羈押，俱屬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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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倘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定則或論理法則，殊

難指為違法或不當。　

四、經查：

(一)被告前於106年12月20日起即因前案入監執行，嗣於113年12

月6日經法務部矯正署以被告罹患肺癌，依監獄行刑法第63

條第1項規定辦理准予提出100萬元交保，並限制出境、出

海，辦理保外醫治1個月，復准予自114年1月6日起展延保外

醫治3個月至114年4月5日等節，有法務部矯正署113年12月6

日法矯署醫字第11301092110號函、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113年執保醫字第52號國庫存款收款書、釋票、法務部

○○○○○○○○○○○○○○）保外出監證明書、法務部

矯正署113年12月31日法矯署醫決字第11301102000號函在卷

可稽（原審109年度金重訴字第38號卷【下稱原審卷】九第3

7至39、129、141、381頁），參以臺北監獄113年12月25日

北監衛字第11326016570號受刑人保外醫治展延申請報告表

記載保外醫治查看情形：「…依現場訪視及診斷證明書紀

載，其所罹疾病未癒屬實，評估在監不能為適當處置，報請

展延。」（原審卷九第387頁），且被告確於114年1月21

日、同年2月3日、19日均已排定至醫院接受診療，此有國立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癌醫中心分院114年1月21日臺大癌

醫分企管字第1140000075號函暨所附之就醫診療計畫、病歷

資料及病情紀錄摘要在卷可考（原審卷九第397至447頁）。

綜上堪認被告目前有罹患疾病，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等情

事，合先敘明。　

(二)被告因本案涉犯上開罪嫌，經檢察官起訴，依起訴書列載之

證據，可認犯罪嫌疑重大；又所涉特別背信罪係最輕本刑5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參以被告社經地位能力及海外資產

情形，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惟按羈押之被告，

現罹疾病，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者，如經具保聲請停止羈

押，不得駁回，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定有明文；又被告

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所定情形者，非有不能具保、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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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或限制住居之情形，不得羈押；停止羈押後有刑事訴訟法

第114 條第3款之情形停止羈押後，其停止羈押之原因已消

滅，而仍有羈押之必要者，得命再執行羈押，同法第101條

之2後段、第117條第1項第5款亦定有明文。查被告因前案應

執行有期徒刑27年及罰金易服勞役部分，刑期原自106年12

月20日起算至134年3月31日期滿（原審卷九第129頁及法院

前案紀錄表），惟因被告罹患上述肺癌疾病，經法務部矯正

署認定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而准予以100萬交保後於113年

12月6日保外就醫，且目前仍認有延長保外就醫之必要，而

再次核准延至114年4月5日（已如前述），是被告目前身體

狀況，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情事；又其於113年12月6

日保外就醫至今，卷內尚無證據足認被告有未遵守保外就醫

相關規定；另本案於109年10月5日業已繫屬原審審理（原審

卷一第7頁），被告再於114年1月24日提出共計600萬元保證

金，該交保金額業已超過法務部矯正署上開保外就醫保證金

100萬元之數倍，且本案原審業已裁定命須遵守上開相關科

技控制等防逃事項；再者，被告目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14

條第3款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後段規定，非有

不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之情形，不得羈押。原審認被告

目前無羈押必要，尚非無據。至被告是否為規避前案執行而

逃亡，本屬法務部或檢察機關就前案指揮執行（包括核准並

延長保外就醫）應審慎評估並採取適當措施，尚非本案羈押

與否之審酌事項。抗告意旨將法務部准許被告保外就醫可能

導致其為規避殘刑執行而逃亡之風險，轉嫁法院承擔，執此

指摘原裁定不當，殊屬無稽；且一方面容許檢察機關令判刑

確定之被告保釋在外，他方面又要求法院羈押被告，併有未

當。

(三)至檢察官抗告雖指摘被告有重罪及在外資產龐大之逃亡動

機、羈押被告有其必要性云云，惟被告既於前案入監執行期

間，經法務部准予保外治療並展延期限，足見被告已有保外

治療原則不得羈押事由，業已詳述如前。又檢察官指摘交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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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過低（原裁定交保金額為600元，檢察官抗告理由稱交保

金為3億元或400萬元，均容有誤會），惟被告前經法務部矯

正署准以交保100萬元保外治療，又經原審法院裁定命被告

提出600萬元交保金外，並命被告前述限制住居、限制出境

出海、施以電子腳環、每日日間至法院報到、每日晚間拍攝

自己面部照片並傳送至監控中心等手段，衡以被告目前身體

狀況，原裁定准予被告交保並以前述強制處分取代羈押，經

核其認事用法，並無不合。檢察官仍執前詞提起抗告指摘原

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十四庭審判長法　官　宋松璟

　　　　　　　　　　　　　　　　　　　法　官　鄭昱仁

　　　　　　　　　　　　　　　　　　　法　官　姜麗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巫佳蒨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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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46號
抗  告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鄧文聰




選任辯護人  王子文律師
            陳怡彤律師
            陳明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被告違反保險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1月24日所為具保裁定（109年度金重訴字第38號、110年度金重訴字第25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被告鄧文聰因違反保險法等案件，檢察官起訴，經原審訊問後，認涉犯保險法第168條之2第1項後段之特別背信罪，犯罪嫌疑重大；且被告本案所犯係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犯罪所得達新臺幣（下同）上億元，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重刑可期，綜合研判被告之社經地位、經濟能力、疑有海外資產等情，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面臨未來之重刑風險，傾力逃匿境外以規避審判及刑罰執行之可能性甚高，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然審酌被告另案違反保險法等案件（經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7年，下稱前案）自民國106年12月20日起入監執行，嗣於113年12月6日經法務部矯正署以其罹患肺癌為由，核准、展延保外醫治至114年4月5日，被告於保外就醫期間，尚能遵期到庭，未見有刻意拖延訴訟之情，考量被告仍有持續就醫回診之需求，有其提出醫院檢驗及預約單可稽，得以命被告提出保證金具保，並限制住居及限制出境、出海，以電子腳環監控之科技設備監控並定期報到，確保後續審判、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爰裁定被告提出600萬元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限制住居於其自陳之處所，及限制出境、出海，暨於限制出境、出海期間內接受電子腳環監控，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3時之間需至原審法院法警室報到，每日晚間7時30分起至9時止需持用專用手機拍攝自己面部照片並同步傳送至科技設備監控中心之方式，定期向法院報到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准予被告以3億元（按：應為600萬元）具保，未審酌被告前案經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27年之重刑，目前保外就醫而出監；本案所涉2起犯罪所得均達10億元以上，屬法定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被告目前尚有逾10年之殘刑未執行，基於趨吉避凶，不甘受罰之人性，自有更為強烈之逃亡動機。又被告曾有多明尼加及布吉納法索之外國國籍，至今對其所持有之外國護照狀況仍有隱匿之情，其子亦具有外國籍，被告實有藉此依親而久住國外之可能。況被告長年在大陸地區經商事業資產規模高達數百億元，又與大陸地區高官政要關係良好，一旦潛逃大陸地區可安心久住，且在新加坡、香港等處均開設銀行帳戶，亦具在國外久住之財力。本案羈押被告實有其必要性，並符合比例原則，原裁定僅以400萬元（按：應為600萬元）准予被告具保，尚難認可達到羈押所欲達成之保全被告目的。請撤銷原裁定，發回原審更為適法裁定等語。
三、按具保、責付、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及科技設備監控等，俱屬免予執行羈押或停止繼續執行羈押之替代處分，亦即係屬羈押「原因」存在，但無羈押「必要」之替代處分。所謂羈押「必要」，應由法院就具體個案，依職權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等為準據，因此，被告縱屬犯罪嫌疑重大，且具有法定羈押原因，若依比例原則判斷並無羈押必要者，自得改以其他干預被告權利較為輕微之強制處分，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具保、責付、限制住居等規定，均本此意旨而設。又有無羈押「必要」，得否以其他方式替代羈押，俱屬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倘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定則或論理法則，殊難指為違法或不當。　
四、經查：
(一)被告前於106年12月20日起即因前案入監執行，嗣於113年12月6日經法務部矯正署以被告罹患肺癌，依監獄行刑法第63條第1項規定辦理准予提出100萬元交保，並限制出境、出海，辦理保外醫治1個月，復准予自114年1月6日起展延保外醫治3個月至114年4月5日等節，有法務部矯正署113年12月6日法矯署醫字第11301092110號函、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執保醫字第52號國庫存款收款書、釋票、法務部○○○○○○○○○○○○○○）保外出監證明書、法務部矯正署113年12月31日法矯署醫決字第11301102000號函在卷可稽（原審109年度金重訴字第38號卷【下稱原審卷】九第37至39、129、141、381頁），參以臺北監獄113年12月25日北監衛字第11326016570號受刑人保外醫治展延申請報告表記載保外醫治查看情形：「…依現場訪視及診斷證明書紀載，其所罹疾病未癒屬實，評估在監不能為適當處置，報請展延。」（原審卷九第387頁），且被告確於114年1月21日、同年2月3日、19日均已排定至醫院接受診療，此有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癌醫中心分院114年1月21日臺大癌醫分企管字第1140000075號函暨所附之就醫診療計畫、病歷資料及病情紀錄摘要在卷可考（原審卷九第397至447頁）。綜上堪認被告目前有罹患疾病，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等情事，合先敘明。　
(二)被告因本案涉犯上開罪嫌，經檢察官起訴，依起訴書列載之證據，可認犯罪嫌疑重大；又所涉特別背信罪係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參以被告社經地位能力及海外資產情形，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惟按羈押之被告，現罹疾病，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者，如經具保聲請停止羈押，不得駁回，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定有明文；又被告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所定情形者，非有不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之情形，不得羈押；停止羈押後有刑事訴訟法第114 條第3款之情形停止羈押後，其停止羈押之原因已消滅，而仍有羈押之必要者，得命再執行羈押，同法第101條之2後段、第117條第1項第5款亦定有明文。查被告因前案應執行有期徒刑27年及罰金易服勞役部分，刑期原自106年12月20日起算至134年3月31日期滿（原審卷九第129頁及法院前案紀錄表），惟因被告罹患上述肺癌疾病，經法務部矯正署認定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而准予以100萬交保後於113年12月6日保外就醫，且目前仍認有延長保外就醫之必要，而再次核准延至114年4月5日（已如前述），是被告目前身體狀況，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情事；又其於113年12月6日保外就醫至今，卷內尚無證據足認被告有未遵守保外就醫相關規定；另本案於109年10月5日業已繫屬原審審理（原審卷一第7頁），被告再於114年1月24日提出共計600萬元保證金，該交保金額業已超過法務部矯正署上開保外就醫保證金100萬元之數倍，且本案原審業已裁定命須遵守上開相關科技控制等防逃事項；再者，被告目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後段規定，非有不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之情形，不得羈押。原審認被告目前無羈押必要，尚非無據。至被告是否為規避前案執行而逃亡，本屬法務部或檢察機關就前案指揮執行（包括核准並延長保外就醫）應審慎評估並採取適當措施，尚非本案羈押與否之審酌事項。抗告意旨將法務部准許被告保外就醫可能導致其為規避殘刑執行而逃亡之風險，轉嫁法院承擔，執此指摘原裁定不當，殊屬無稽；且一方面容許檢察機關令判刑確定之被告保釋在外，他方面又要求法院羈押被告，併有未當。
(三)至檢察官抗告雖指摘被告有重罪及在外資產龐大之逃亡動機、羈押被告有其必要性云云，惟被告既於前案入監執行期間，經法務部准予保外治療並展延期限，足見被告已有保外治療原則不得羈押事由，業已詳述如前。又檢察官指摘交保金過低（原裁定交保金額為600元，檢察官抗告理由稱交保金為3億元或400萬元，均容有誤會），惟被告前經法務部矯正署准以交保100萬元保外治療，又經原審法院裁定命被告提出600萬元交保金外，並命被告前述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施以電子腳環、每日日間至法院報到、每日晚間拍攝自己面部照片並傳送至監控中心等手段，衡以被告目前身體狀況，原裁定准予被告交保並以前述強制處分取代羈押，經核其認事用法，並無不合。檢察官仍執前詞提起抗告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十四庭審判長法　官　宋松璟
　　　　　　　　　　　　　　　　　　　法　官　鄭昱仁
　　　　　　　　　　　　　　　　　　　法　官　姜麗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巫佳蒨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7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46號
抗  告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鄧文聰


選任辯護人  王子文律師
            陳怡彤律師
            陳明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被告違反保險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
華民國114年1月24日所為具保裁定（109年度金重訴字第38號、1
10年度金重訴字第25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被告鄧文聰因違反保險法等案件，檢察官
    起訴，經原審訊問後，認涉犯保險法第168條之2第1項後段
    之特別背信罪，犯罪嫌疑重大；且被告本案所犯係最輕本刑
    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犯罪所得達新臺幣（下同）上億元
    ，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重刑可期，綜合研判被告之社經
    地位、經濟能力、疑有海外資產等情，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
    面臨未來之重刑風險，傾力逃匿境外以規避審判及刑罰執行
    之可能性甚高，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然審酌被告另案
    違反保險法等案件（經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7年，下稱前案
    ）自民國106年12月20日起入監執行，嗣於113年12月6日經
    法務部矯正署以其罹患肺癌為由，核准、展延保外醫治至11
    4年4月5日，被告於保外就醫期間，尚能遵期到庭，未見有
    刻意拖延訴訟之情，考量被告仍有持續就醫回診之需求，有
    其提出醫院檢驗及預約單可稽，得以命被告提出保證金具保
    ，並限制住居及限制出境、出海，以電子腳環監控之科技設
    備監控並定期報到，確保後續審判、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
    爰裁定被告提出600萬元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限制
    住居於其自陳之處所，及限制出境、出海，暨於限制出境、
    出海期間內接受電子腳環監控，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3時之間
    需至原審法院法警室報到，每日晚間7時30分起至9時止需持
    用專用手機拍攝自己面部照片並同步傳送至科技設備監控中
    心之方式，定期向法院報到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准予被告以3億元（按：應為600萬元
    ）具保，未審酌被告前案經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27年之重刑
    ，目前保外就醫而出監；本案所涉2起犯罪所得均達10億元
    以上，屬法定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被告目前尚有逾1
    0年之殘刑未執行，基於趨吉避凶，不甘受罰之人性，自有
    更為強烈之逃亡動機。又被告曾有多明尼加及布吉納法索之
    外國國籍，至今對其所持有之外國護照狀況仍有隱匿之情，
    其子亦具有外國籍，被告實有藉此依親而久住國外之可能。
    況被告長年在大陸地區經商事業資產規模高達數百億元，又
    與大陸地區高官政要關係良好，一旦潛逃大陸地區可安心久
    住，且在新加坡、香港等處均開設銀行帳戶，亦具在國外久
    住之財力。本案羈押被告實有其必要性，並符合比例原則，
    原裁定僅以400萬元（按：應為600萬元）准予被告具保，尚
    難認可達到羈押所欲達成之保全被告目的。請撤銷原裁定，
    發回原審更為適法裁定等語。
三、按具保、責付、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及科技設備監控等
    ，俱屬免予執行羈押或停止繼續執行羈押之替代處分，亦即
    係屬羈押「原因」存在，但無羈押「必要」之替代處分。所
    謂羈押「必要」，應由法院就具體個案，依職權衡酌是否有
    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等為準據，因此
    ，被告縱屬犯罪嫌疑重大，且具有法定羈押原因，若依比例
    原則判斷並無羈押必要者，自得改以其他干預被告權利較為
    輕微之強制處分，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具保、責付、限制
    住居等規定，均本此意旨而設。又有無羈押「必要」，得否
    以其他方式替代羈押，俱屬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
    倘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定則或論理法則，殊難指
    為違法或不當。　
四、經查：
(一)被告前於106年12月20日起即因前案入監執行，嗣於113年12
    月6日經法務部矯正署以被告罹患肺癌，依監獄行刑法第63
    條第1項規定辦理准予提出100萬元交保，並限制出境、出海
    ，辦理保外醫治1個月，復准予自114年1月6日起展延保外醫
    治3個月至114年4月5日等節，有法務部矯正署113年12月6日
    法矯署醫字第11301092110號函、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113年執保醫字第52號國庫存款收款書、釋票、法務部○○○
    ○○○○○○○○○○○）保外出監證明書、法務部矯正署113年12月31
    日法矯署醫決字第11301102000號函在卷可稽（原審109年度
    金重訴字第38號卷【下稱原審卷】九第37至39、129、141、
    381頁），參以臺北監獄113年12月25日北監衛字第11326016
    570號受刑人保外醫治展延申請報告表記載保外醫治查看情
    形：「…依現場訪視及診斷證明書紀載，其所罹疾病未癒屬
    實，評估在監不能為適當處置，報請展延。」（原審卷九第
    387頁），且被告確於114年1月21日、同年2月3日、19日均
    已排定至醫院接受診療，此有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癌醫中心分院114年1月21日臺大癌醫分企管字第1140000075
    號函暨所附之就醫診療計畫、病歷資料及病情紀錄摘要在卷
    可考（原審卷九第397至447頁）。綜上堪認被告目前有罹患
    疾病，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等情事，合先敘明。　
(二)被告因本案涉犯上開罪嫌，經檢察官起訴，依起訴書列載之
    證據，可認犯罪嫌疑重大；又所涉特別背信罪係最輕本刑5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參以被告社經地位能力及海外資產
    情形，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惟按羈押之被告，
    現罹疾病，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者，如經具保聲請停止羈押
    ，不得駁回，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定有明文；又被告有
    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所定情形者，非有不能具保、責付
    或限制住居之情形，不得羈押；停止羈押後有刑事訴訟法第
    114 條第3款之情形停止羈押後，其停止羈押之原因已消滅
    ，而仍有羈押之必要者，得命再執行羈押，同法第101條之2
    後段、第117條第1項第5款亦定有明文。查被告因前案應執
    行有期徒刑27年及罰金易服勞役部分，刑期原自106年12月2
    0日起算至134年3月31日期滿（原審卷九第129頁及法院前案
    紀錄表），惟因被告罹患上述肺癌疾病，經法務部矯正署認
    定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而准予以100萬交保後於113年12月
    6日保外就醫，且目前仍認有延長保外就醫之必要，而再次
    核准延至114年4月5日（已如前述），是被告目前身體狀況
    ，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情事；又其於113年12月6日保
    外就醫至今，卷內尚無證據足認被告有未遵守保外就醫相關
    規定；另本案於109年10月5日業已繫屬原審審理（原審卷一
    第7頁），被告再於114年1月24日提出共計600萬元保證金，
    該交保金額業已超過法務部矯正署上開保外就醫保證金100
    萬元之數倍，且本案原審業已裁定命須遵守上開相關科技控
    制等防逃事項；再者，被告目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
    款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後段規定，非有不能具
    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之情形，不得羈押。原審認被告目前無
    羈押必要，尚非無據。至被告是否為規避前案執行而逃亡，
    本屬法務部或檢察機關就前案指揮執行（包括核准並延長保
    外就醫）應審慎評估並採取適當措施，尚非本案羈押與否之
    審酌事項。抗告意旨將法務部准許被告保外就醫可能導致其
    為規避殘刑執行而逃亡之風險，轉嫁法院承擔，執此指摘原
    裁定不當，殊屬無稽；且一方面容許檢察機關令判刑確定之
    被告保釋在外，他方面又要求法院羈押被告，併有未當。
(三)至檢察官抗告雖指摘被告有重罪及在外資產龐大之逃亡動機
    、羈押被告有其必要性云云，惟被告既於前案入監執行期間
    ，經法務部准予保外治療並展延期限，足見被告已有保外治
    療原則不得羈押事由，業已詳述如前。又檢察官指摘交保金
    過低（原裁定交保金額為600元，檢察官抗告理由稱交保金
    為3億元或400萬元，均容有誤會），惟被告前經法務部矯正
    署准以交保100萬元保外治療，又經原審法院裁定命被告提
    出600萬元交保金外，並命被告前述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
    海、施以電子腳環、每日日間至法院報到、每日晚間拍攝自
    己面部照片並傳送至監控中心等手段，衡以被告目前身體狀
    況，原裁定准予被告交保並以前述強制處分取代羈押，經核
    其認事用法，並無不合。檢察官仍執前詞提起抗告指摘原裁
    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十四庭審判長法　官　宋松璟
　　　　　　　　　　　　　　　　　　　法　官　鄭昱仁
　　　　　　　　　　　　　　　　　　　法　官　姜麗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巫佳蒨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7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46號
抗  告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鄧文聰


選任辯護人  王子文律師
            陳怡彤律師
            陳明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被告違反保險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1月24日所為具保裁定（109年度金重訴字第38號、110年度金重訴字第25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被告鄧文聰因違反保險法等案件，檢察官起訴，經原審訊問後，認涉犯保險法第168條之2第1項後段之特別背信罪，犯罪嫌疑重大；且被告本案所犯係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犯罪所得達新臺幣（下同）上億元，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重刑可期，綜合研判被告之社經地位、經濟能力、疑有海外資產等情，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面臨未來之重刑風險，傾力逃匿境外以規避審判及刑罰執行之可能性甚高，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然審酌被告另案違反保險法等案件（經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7年，下稱前案）自民國106年12月20日起入監執行，嗣於113年12月6日經法務部矯正署以其罹患肺癌為由，核准、展延保外醫治至114年4月5日，被告於保外就醫期間，尚能遵期到庭，未見有刻意拖延訴訟之情，考量被告仍有持續就醫回診之需求，有其提出醫院檢驗及預約單可稽，得以命被告提出保證金具保，並限制住居及限制出境、出海，以電子腳環監控之科技設備監控並定期報到，確保後續審判、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爰裁定被告提出600萬元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限制住居於其自陳之處所，及限制出境、出海，暨於限制出境、出海期間內接受電子腳環監控，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3時之間需至原審法院法警室報到，每日晚間7時30分起至9時止需持用專用手機拍攝自己面部照片並同步傳送至科技設備監控中心之方式，定期向法院報到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准予被告以3億元（按：應為600萬元）具保，未審酌被告前案經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27年之重刑，目前保外就醫而出監；本案所涉2起犯罪所得均達10億元以上，屬法定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被告目前尚有逾10年之殘刑未執行，基於趨吉避凶，不甘受罰之人性，自有更為強烈之逃亡動機。又被告曾有多明尼加及布吉納法索之外國國籍，至今對其所持有之外國護照狀況仍有隱匿之情，其子亦具有外國籍，被告實有藉此依親而久住國外之可能。況被告長年在大陸地區經商事業資產規模高達數百億元，又與大陸地區高官政要關係良好，一旦潛逃大陸地區可安心久住，且在新加坡、香港等處均開設銀行帳戶，亦具在國外久住之財力。本案羈押被告實有其必要性，並符合比例原則，原裁定僅以400萬元（按：應為600萬元）准予被告具保，尚難認可達到羈押所欲達成之保全被告目的。請撤銷原裁定，發回原審更為適法裁定等語。
三、按具保、責付、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及科技設備監控等，俱屬免予執行羈押或停止繼續執行羈押之替代處分，亦即係屬羈押「原因」存在，但無羈押「必要」之替代處分。所謂羈押「必要」，應由法院就具體個案，依職權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等為準據，因此，被告縱屬犯罪嫌疑重大，且具有法定羈押原因，若依比例原則判斷並無羈押必要者，自得改以其他干預被告權利較為輕微之強制處分，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具保、責付、限制住居等規定，均本此意旨而設。又有無羈押「必要」，得否以其他方式替代羈押，俱屬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倘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定則或論理法則，殊難指為違法或不當。　
四、經查：
(一)被告前於106年12月20日起即因前案入監執行，嗣於113年12月6日經法務部矯正署以被告罹患肺癌，依監獄行刑法第63條第1項規定辦理准予提出100萬元交保，並限制出境、出海，辦理保外醫治1個月，復准予自114年1月6日起展延保外醫治3個月至114年4月5日等節，有法務部矯正署113年12月6日法矯署醫字第11301092110號函、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執保醫字第52號國庫存款收款書、釋票、法務部○○○○○○○○○○○○○○）保外出監證明書、法務部矯正署113年12月31日法矯署醫決字第11301102000號函在卷可稽（原審109年度金重訴字第38號卷【下稱原審卷】九第37至39、129、141、381頁），參以臺北監獄113年12月25日北監衛字第11326016570號受刑人保外醫治展延申請報告表記載保外醫治查看情形：「…依現場訪視及診斷證明書紀載，其所罹疾病未癒屬實，評估在監不能為適當處置，報請展延。」（原審卷九第387頁），且被告確於114年1月21日、同年2月3日、19日均已排定至醫院接受診療，此有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癌醫中心分院114年1月21日臺大癌醫分企管字第1140000075號函暨所附之就醫診療計畫、病歷資料及病情紀錄摘要在卷可考（原審卷九第397至447頁）。綜上堪認被告目前有罹患疾病，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等情事，合先敘明。　
(二)被告因本案涉犯上開罪嫌，經檢察官起訴，依起訴書列載之證據，可認犯罪嫌疑重大；又所涉特別背信罪係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參以被告社經地位能力及海外資產情形，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惟按羈押之被告，現罹疾病，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者，如經具保聲請停止羈押，不得駁回，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定有明文；又被告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所定情形者，非有不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之情形，不得羈押；停止羈押後有刑事訴訟法第114 條第3款之情形停止羈押後，其停止羈押之原因已消滅，而仍有羈押之必要者，得命再執行羈押，同法第101條之2後段、第117條第1項第5款亦定有明文。查被告因前案應執行有期徒刑27年及罰金易服勞役部分，刑期原自106年12月20日起算至134年3月31日期滿（原審卷九第129頁及法院前案紀錄表），惟因被告罹患上述肺癌疾病，經法務部矯正署認定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而准予以100萬交保後於113年12月6日保外就醫，且目前仍認有延長保外就醫之必要，而再次核准延至114年4月5日（已如前述），是被告目前身體狀況，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情事；又其於113年12月6日保外就醫至今，卷內尚無證據足認被告有未遵守保外就醫相關規定；另本案於109年10月5日業已繫屬原審審理（原審卷一第7頁），被告再於114年1月24日提出共計600萬元保證金，該交保金額業已超過法務部矯正署上開保外就醫保證金100萬元之數倍，且本案原審業已裁定命須遵守上開相關科技控制等防逃事項；再者，被告目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後段規定，非有不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之情形，不得羈押。原審認被告目前無羈押必要，尚非無據。至被告是否為規避前案執行而逃亡，本屬法務部或檢察機關就前案指揮執行（包括核准並延長保外就醫）應審慎評估並採取適當措施，尚非本案羈押與否之審酌事項。抗告意旨將法務部准許被告保外就醫可能導致其為規避殘刑執行而逃亡之風險，轉嫁法院承擔，執此指摘原裁定不當，殊屬無稽；且一方面容許檢察機關令判刑確定之被告保釋在外，他方面又要求法院羈押被告，併有未當。
(三)至檢察官抗告雖指摘被告有重罪及在外資產龐大之逃亡動機、羈押被告有其必要性云云，惟被告既於前案入監執行期間，經法務部准予保外治療並展延期限，足見被告已有保外治療原則不得羈押事由，業已詳述如前。又檢察官指摘交保金過低（原裁定交保金額為600元，檢察官抗告理由稱交保金為3億元或400萬元，均容有誤會），惟被告前經法務部矯正署准以交保100萬元保外治療，又經原審法院裁定命被告提出600萬元交保金外，並命被告前述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施以電子腳環、每日日間至法院報到、每日晚間拍攝自己面部照片並傳送至監控中心等手段，衡以被告目前身體狀況，原裁定准予被告交保並以前述強制處分取代羈押，經核其認事用法，並無不合。檢察官仍執前詞提起抗告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十四庭審判長法　官　宋松璟
　　　　　　　　　　　　　　　　　　　法　官　鄭昱仁
　　　　　　　　　　　　　　　　　　　法　官　姜麗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巫佳蒨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7　　日


